附件1

两委一室机关及直属单位竞争上岗职位和岗位职责

1、基本建设处处长
负责拟定市教育系统基本建设工作的有关政策、规定、标准和制度办法；组织编制市教育系统基本建设长远规划和市属学校、单位基本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；审核市教育单位房地产使用和规划；协调解决北京地区中央部委院校基本建设中的有关问题。
2、政策研究与法制工作处副处长1

协助处长负责组织本市教育改革与发展、教育系统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重大问题、发展战略的调查研究，提出决策建议；负责组织重大决策的专家论证和咨询工作；负责教育体制改革的协调、联络工作；组织起草教育工作重要文件、综合文稿、领导讲话；组织搜集、整理、编辑国内外教育动态、教育史志、党史资料和社会科学信息；负责机关调研工作的计划、总结工作。

3、政策研究与法制工作处副处长2

协助处长负责组织协调推进机关和教育系统依法行政工作，指导教育系统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；组织起草或审核本市教育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，负责有关法律法规征询意见的工作；承办市教委机关的行政复议、行政赔偿案件和行政诉讼的应诉代理等工作；组织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听证工作；负责组织重大决策的合法性论证；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审查、备案和定期清理工作；组织协调推进依法治校工作；负责教师、学生申诉案件的处理工作；组织协调教育系统普法工作。

4、老干部处副处长

协助处长完成老干部工作的各项任务；分管两委机关离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与来信来访工作；分管检查、指导两委直属单位老干部工作；负责指导、管理北京市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的工作；参与检查、指导市教育系统老干部工作；参与指导和管理北京教育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工作；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临时性工作。

    5、财务处副处长
    协助处长负责教育财政财务管理政策研究工作；负责研究制定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政策、制度、办法以及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，组织实施教育项目绩效评价工作；负责研究制定教育经费管理相关制度；组织实施教育项目预算联合评审工作；负责研究制定教育项目投入政策。

6、基础教育处副处长1

协助处长负责研究制定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整体思路和实施规划，指导区县推进义务教育各项改革；负责起草有关义务教育教学的工作意见，提出工作措施并组织实施；指导区县和学校规范义务教育教学管理；指导远郊区县做好义务教育发展规划工作，推进农村中小学校建设；协调有关部门制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，加强中小学办学条件装备工作的管理；协调有关部门研究、制定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工作规划，指导区县解决好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。

7、基础教育处副处长2 
协助处长负责研究制定高中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教育教学管理政策，并指导区县贯彻实施；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，重点推进体制改革试点校规范转制工作；指导区县和学校规范教育教学管理；修改完善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，推进中小学学籍数字化管理；研究制定中小学入学、考试、招生等管理办法，并指导区县贯彻实施；协调有关部门，研究制定特殊教育和民族教育发展规划、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8、科研处副处长
协助处长负责学士、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、专业点的管理；协调管理北京地区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授予工作；监督检查北京地区学位授予质量；负责市属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；负责北京市重点学科的规划、建设与管理工作；负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授权委托的其它工作。
9、民办教育处副处长

协助处长负责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、变更、分立、合并、终止和校长聘任核准等行政许可工作；负责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及有关民办教育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备案工作；负责协调处理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信访投诉工作；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10、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副处级督学
协助处长制定督导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和人员实施；负责组织开展教育督导科学研究和业务培训工作；负责对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督导调研；负责撰写督导报告和督导检查反馈意见；完成上级领导和处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11、北京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、副主任（正处级）
负责中心党支部建设工作，主持中心支部委员会工作；做好党员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；协调推进单位党、政、工会、共青团等工作；党政配合做好干部的选拔、教育、管理、监督等工作；协助中心主任负责教育信息化研究与推广工作；负责组织教育信息化科研项目的申报、实施及管理工作；主持中心音频视频业务，组织音、视频资源建设，负责组织管理音像制作任务。
12、北京教育网络和信息中心副主任（副处级）
协助中心主任制定并实施北京市教育信息化建设规划和有关政策；组织制定中心相关管理政策及制度，负责监督执行单位内部管理制度，保证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教育信息化系统的可靠运行；负责网络与信息系统运行、管理与维护的技术规范、安全和管理制度建设，实行科学管理和规范化管理；负责技术队伍的建设和培养；协助中心书记、主任负责宣传工作，组织中心网站建设。

13、北京市教育技术设备中心副主任（副处级）

协助主任、书记负责指导全市教育技术装备业务工作的发展，负责单位装备采购、管理、技术等日常业务工作；负责组织制定全市教学仪器配备标准；负责评估全市中小学办学条件达标工作；负责组织学校设备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；负责资产配备、使用情况的检查指导工作。

14、北京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、副主任（正处级）

负责中心党支部建设工作，主持中心支部委员会工作；抓好党员的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；做好党员、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；协调推进单位党、政、工会、共青团等工作；党政配合做好干部的选拔、教育、管理、监督等工作；支持主任依法行政，充分发挥党支部的监督保障作用；负责学生资助的管理工作；协助主任做好各项行政工作。
15、北京市教育系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（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）副主任（副处级）

协助中心主任负责组织、协调毕业生双选招聘会；负责就业工作人员培训；负责未就业毕业生职业指导和个性化推荐；负责组织大学生就业实习活动；负责与市教委学生处的业务协调与沟通；协助办好《成功就业》杂志；协助主任开展中心的其他重要工作。

16、北京教育新闻中心副主任（副处级）

协助主任组织、管理新闻中心各项工作，侧重新闻宣传工作的策划和组织；负责中心管理和制度建设工作；组织起草年度新闻宣传工作计划、重点工作、新闻宣传方案等，检查工作进度，全面推进总体工作；负责北京教育新闻网等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平台的规划、建设和运营，负责与新闻单位、区县教育部门及高校宣传部门的沟通协调；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17、北京教育老干部活动中心副主任（副处级）

协助主任完成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各项工作；负责教育系统老干部各种各类活动的组织、策划、实施工作；协助支部书记开展党支部工作；分管活动中心的工会、共青团工作。

18、北京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（正处级）
负责组织制定教育系统修志规划，完成教育志（包括教育年鉴）编写工作，对区县、高校进行修志工作业务指导；组织收集、保存教育文献和资料，推进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，发挥地方志存史、育人、资政职能；作为单位法人，负责人、财、物统筹协调工作；承办市教委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19、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副校长（副处级）

协助校长分管教学工作。分管教务、实教、专业、图书和教育研究等科室；负责制定学期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，审批分管科室工作计划并督促落实，主持召开教学部门工作会议；领导制定实施性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教学进程表，审批教学任务书、课程总表、考试安排、实习方案，审定教材，检查教学质量；负责提出师资队伍建设方案；负责实训基地建设，组织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；组织教学改革及教学研究；领导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
20、首都铁路卫生学校党委书记、副校长（正处级）

负责学校的党建工作，抓好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；围绕学校中心任务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，做好党员、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；支持工会、共青团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；协助校长负责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21、首都铁路卫生学校副校长（副处级）
协助校长分管学生工作。根据学校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，审批分管科室各项管理制度和工作计划，并做好考核、总结工作；负责招生、就业工作；负责指导学生科做好班主任和学生的教育、管理工作；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；完成校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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